Peace 平安 平安（希伯來文︰s%a{lo^m；希臘文︰eire{ne{）是聖經中的重要詞語。
在舊約用過二百五十次以上，代表一種幸福存在的每一方面，這比中文那種好像無風無浪的平靜感覺更多元化，如昌盛（詩七十三3）；健康（賽五十七19；詩三十八3）；滿足，指離開時（創二十六29），指去睡覺（詩四8），指死亡（創十五15等）；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（王上五12；士四17；代上十二17、18）；以及救恩（賽五十三5；耶二十九11）等。
對希伯來人來說，平安不是風平浪靜，了無事故的同義詞，它永遠都是滿有動作、事故、盼望與應許的詞語。有分於平安的，就是有分於救恩；同樣地，被逐離平安之地，就等於不能再昌盛（哀三17）。平安亦有它的社會意義，與以色列人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，故平安與公義（Righteous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1023,Name=Righteousness}）*常連在一起（賽四十八；詩八十五10）；與之有關的還有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*和審判（亞八16），甚至是擔任公職的人（賽六十17）。
民六24及下一段是舊約論到平安的重要經文，那裡是以平安作百福的總綱，而這種平安又等同於耶和華的臉光照（即「同在」）︰「願耶和華賜福給你，保護你，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，賜恩給你。願耶和華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」（民六24～26）。平安是神的恩賜，只有祂能賜下（創二十八21，四十一16；利二十六6；士十八6；代上二十二8，十二18，二十三25）。一個蒙神賜予平安的人，乃是一個蒙福（ba{rak[）、受保護（s%a{mar），和被恩待的（h]a{nan）人，「這樣的人才是滿足的，因此也是完全的」（J. I. Durham, Proclamation and Presence, 1970, p. 292）。
耶路撒冷淪陷前後，平安成了先知重要的信息。到耶京陷在仇敵的手上，假先知虛報的假平安就徹底破產了（耶六14，八11；結十三10、16）；真先知論到平安之約（賽五十四10），特別是其公義、華美、救贖與榮耀，便要從末世論的角度來解釋（賽六十二1～2）。現今一切受咒詛與審判的，到那天都要被重建，成為新天新地（賽十一6～9，二十九17～24，六十二1～9，六十五17～19）；到那天，平安就不單是個人的蒙福，也惠及整個受造界，因為平安之王（賽九6）要來執掌王權。
新約
「平安」（eire{ne{）一詞共用過九十一次，二十四次是在福音書；其含義仍與舊約的相符，但加了希臘的思想在內，如以平安代表戰爭的反面（路十四32），或指外在的安全與秩序（徒二十四3；林前十四33）。但總體說來，eire{ne{仍是以希伯來人的含義為主，故可以用它來指彌賽亞的救恩（路一79，二14，十九42），亦即可代表整個教會信息的內容及目標；福音被稱作「平安的福音」正是這個意思（弗二17，六15；另參徒十36）。
把舊約和新約用的平安含義加起來，其含義之豐富，實在超越任何單一種翻譯所能涵括的︰它是指一種完全、圓滿的存在情況；不僅指現在，也遙指將來更完全的存在情況。從救贖論的角度來說，平安是建立基於神的救贖（Redemp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}）*工作；從末世論的角度看，真正的平安只能在將來天國（Heavenly Kingdom{\LinkToBook:TopicID=542,Name=Heavenly Kingdom}）*降臨之日才能完全實現；從創造論的角度來看，平安是神創造萬物的原旨和最終目的。故現實一切的混亂（罪惡），並不是無法無天的，它們被規範在特定的空間內；也不是永遠長存的，它們被規範在特定的時間內；越過此時間和空間，就是神創造與救贖的原旨︰平安。故平安一概念，可說差不多涵括整個信仰的範疇了。
聖經亦以平安來描述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*的神及其工作︰神是賜人平安的神，因為祂本身就是平安（林前十四33；另參羅十五33，十六20；腓四9；來十三20）；基督是平安的中保，也是人與神能復和的惟一橋樑，因為祂本身就是平安（羅五1；西一20；弗二14～18；約十四27）；聖靈其中一種果子就是平安（加五22）。
人不僅要領受平安，也有責任去使人得平安，此語不單見於馬太福音的八福（太五9），更是提後二22和來十二14的激勵（TDNT II, pp. 416f.）。有經學者指出，耶穌要求信徒的「完全」，其實是與舊約之s%a{lo^m有關的︰「所以，你們要完全（teleios），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」（太五48）。馬太不是說信徒在道德操守上要達到像天父那樣完全；很明顯地，這是不可能的。他只是說，門徒對神的奉獻是要完全沒有保留的，他對基督的跟隨同樣亦當毫無保留，那怕是因著跟隨一位受苦的人子而要受苦，這才算是完全（G. Barth, Trad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Matthew, 1963, p. 101）。這種完全的門徒能使人享受神的s%a{lo^m，因此亦成就了神原為以色列人定下的計畫，「使人和睦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，神亦要承認他們為祂的兒女」（T. W. Manson, The Sayings of Jesus, 1947, p. 151）。
神學
教會歷來對「平安」的處理，約略可分成兩大類︰政治的，核心放在戰爭與和平問題，特別是公義戰爭的討論；屬靈的，特別是個人心靈上的平安。明顯地，我們不僅狹窄地理解平安在聖經的含義，也分割了它的範圍及性質，以為心靈的平安可以與身體的平安分家，或覺得人的存在是不可能各方面都是有福的。
把平安分割會直接影響基督徒的行動；今天致力爭取社會及國際平安的，多數不會看重心靈平安的追求，反之亦然。我們若仍然願意以聖經的教訓為生活的原則，就必須二者兼顧，因為只有這樣，人才能夠真正活在s%a{lo^m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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